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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林人字〔2021〕19号 

 

 

江西省林业局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人力资源 

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2021 年全省基层林业 

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 

各市、县（区）林业局、教育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 

经商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同意，2021年我省继续开展

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工作，操作办法保持不变。为做

好 2021年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2021年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工作继续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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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江西省林业厅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开展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林

人字〔2014〕19号）和《江西省林业厅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

养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赣林人字〔2015〕188号）精神开展招生录

取工作。 

二、2021年我省定向招生录取使用普通高考的高职（专科）

文化总成绩（即语、数、外+技术科目总分）作为录取依据。在我

省统招录取工作开始之前办理正式录取手续，定向录取的考生不

再参加其他各批次统招录取。 

三、2021年全省计划招生300人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指导性招

生计划分配情况见附表，突破指导性招生计划的地区可以在全省

范围内调剂。 

四、为切实巩固超编整治成果，各地编办要对未来3-5年乡

镇人员调整情况进行测算，科学合理制定用编计划，要保障基层

招录人才的用编需求，不能造成新的超编。对乡镇事业人员总体

超编的县严控招录定向培养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。 

五、定向培养院校、专业设置不变。 

六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林业局经本级教育局、编办、人社局审

核同意后，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前报送《2021 年江西省定向培养

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需求计划表》至设区市林业局，计划表参

照 2015年表格样式。设区市林业局填好汇总表，经本级教育局、

编办、人社局审核同意后,于 4月 10日前报省林业局。省林业局



商省编办、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同意后，于 4 月 22 日前向培养院

校和相关县(市、区〉下达 2021 年全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

向培养招生计划。

七、考生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4 月 30 日到各县(市、区〉

林业部门报名，并按要求填写《江西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

向培养考生申报表))，选择报考专业。考生必须如实、清晰、完整

地填写《申报表》中的各项内容并签订《承诺书》。各县(市、区〉

林业部门收齐考生申报表等资料后于 5 月 10 日前报送至江西环境

工程职业学院招生处。考生如报考了其他系统定向培养的，不能

报考江西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，否则将不予录取。

联系人:省林业局张超华;联系电话: 0791--85269358 , 

13397918419 。

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梅拥军;联系电话: 0797--8305312 , 

15970799586 。

障厅

(此件主动公开)

(联系人:毛坤财联系电话: 1357695715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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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

2021 年江西省基层林业专业技术人员 

定向培养指导性招生计划分配表 

设区市 县（市、区） 2021 年指导性招生计划数 

新建区 3 

进贤县 3 

安义县 3 

南
昌
市

 

小计 9 

濂溪区 3 

柴桑区 3 

瑞昌市 3 

武宁县 3 

修水县 6 

湖口县 3 

彭泽县 3 

都昌县 3 

庐山市 3 

永修县 3 

德安县 3 

九江经开区 3 

共青城市 3 

九
江
市

 

小计 42 

乐平市 3 

浮梁县 3 

珠山区 2 

昌江区 3 

景
德
镇
市

 

小计 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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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区市 县（市、区） 2021 年指导性招生计划数 

安源区 3 

湘东区 3 

莲花县 3 

芦溪县 3 

萍
乡
市

 

小计 12 

分宜县 3 

高新区 3 

渝水区 3 

新
余
市

 

小计 9 

贵溪市 3 

余江区 3 

月湖区 3 

鹰
潭
市

 

小计 9 

章贡区 3 

赣县区 3 

南康区 5 

信丰县 5 

上犹县 5 

大余县 3 

崇义县 5 

安远县 5 

龙南县 4 

宁都县 3 

于都县 3 

兴国县 3 

赣
州
市

 

瑞金市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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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区市 县（市、区） 2021 年指导性招生计划数 

会昌县 3 

石城县 3 

寻乌县 3 

小计 59 

袁州区 3 

樟树市 3 

丰城市 3 

靖安县 3 

奉新县 3 

高安市 3 

上高县 3 

宜丰县 5 

铜鼓县 5 

万载县 3 

宜
春
市

 
小计 34 

信州区 3 

广丰区 3 

玉山县 3 

铅山县 3 

弋阳县 3 

鄱阳县 3 

余干县 3 

万年县 3 

婺源县 3 

德兴市 3 

上
饶
市

 

小计 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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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区市 县（市、区） 2021 年指导性招生计划数 

吉州区 3 

青原区 3 

吉安县 4 

新干县 3 

永丰县 3 

峡江县 3 

吉水县 3 

泰和县 5 

万安县 3 

遂川县 3 

安福县 3 

永新县 3 

井冈山市 3 

吉
安
市

 

小计 42 

南城县 3 

黎川县 3 

南丰县 3 

宜黄县 3 

崇仁县 5 

广昌县 3 

资溪县 5 

金溪县 5 

临川区 5 

乐安县 3 

东乡区 5 

抚
州
市

 

小计 43 

总计 3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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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1 年 2月 24日印发 




